
矿区生态修复方案评审表

项目名称
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佛缘岭 1 号路基用花岗岩

风化砂及碎石矿矿区生态修复方案

项目单位 黑龙江喜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编制单位 黑龙江省至大建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评审专家对《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佛缘岭 1 号路基用花岗岩风化砂及碎

石矿矿区生态修复方案》(以下简称《方案》)进行了评审专家审阅了报告和图件，提

出修改意见，编制单位修改完善后经专家复核，形成如下评审意见:

本《方案》达到《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制指南（临时）》及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，

编制格式基本符合要求，内容较为齐全，基本反映了矿区生态修复有关情况。矿山基

本情况清晰、土地利用现状明确；确定的调查范围土地复垦责任范围完整并符合要求；

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与土地损毁评估较合理；可行性分析较准确，确定的治理、复垦方

向较合理；工程部署及治理措施基本可行；进度安排较合理。

1、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佛缘岭 1号路基用花岗岩风化砂及碎石矿矿区面

积 0.0225km
2
，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，开采矿种为建筑用花岗岩，可采储量 54096.4m

3
，

矿山生产能力为 4.5 万立方米/年，为小型矿山，矿山服务年限 1.27 年。

2、评估区为较重要区，矿山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简单。方案服务年限 5.27 年(即

2026.1~2031.4)。

3、评估适用范围 0.0225km
2
。现状评估:地质灾害为季节性冻土冻融，影响程度较

轻；对含水层影响较轻；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严重；现状条件下矿山开采对区内水土

环境污染影响较轻。

4、预测评估:矿山建设和开采可能引发的崩塌、季节性冻土冻融等地质灾害弱发

育，危害小，危险性小；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程度较轻；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

严重；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水土环境污染影响较轻。

5、在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基础上，将全区划分为一般防治区和重点防治区。

6、方案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一致，面积为 2.25hm
2
。土地复垦面积 2.1414hm

2
，

土地复垦率 95%。

7、项目生态修复估算总投资为 30.8 万元。

《方案》评审结论:评审专家组同意通过评审。

评审组组长签名： 2025 年 12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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